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企望咨字【2025】第027号
委托单位：巫山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报告时间：2025年12月19日

摘   要

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受巫山县财政局委托，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9日对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评价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计划使用财政资金1,500.00万元，实际使用财政资金1,224.07万元，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角度评价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的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得分在80分以上低于90分的为良，得分在60分以上低于80分的为中，得分不足60分的为差。本次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绩效考核综合得分为75.63分，评价等级为中。

三、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管理、项目管理等欠缺规范；

（二）项目后续运行维护不到位。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监管，规范合同管理。

（二）建立项目常态化运维机制。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将本次评价结果用于后续管理：立项阶段完善可研、论证及风险评估；财务管理明确发票要求并加强审核；在项目管理中强化设计复核、规范流程节点、落实合同支付、完善验收档案、按时办理决算；运维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同时，结合实际需求编制预算、做好资金规划，财政部门依预算控资金，减少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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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巫山县财政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等文件精神，巫山县财政局委托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9日对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就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资金使用效益，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及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为预算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二、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是本项目的实施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700866109X5。

2.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6月30日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研究，将2024年度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纳入《巫山县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并予以公示。

2024年4月25日，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可研批复阐述了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实施单位：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

（2）项目名称：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

（3）建设地点：巫山县双龙镇白坪村、兴凤村；

（4）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5）项目建设期限：8个月；

（6）项目总投资：1,492.24万元；

（7）建设内容：修建钢结构蔬菜种植大棚60148㎡，其中单体蔬菜大棚12828㎡、连栋蔬菜大棚45120㎡、智能化大棚2200㎡；新建蓄水池1500m³、水泵房1座，配套实施耕作层修复77811㎡、硬化道路改造683m、室外浆砌片石排水沟1177m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年度总体目标：项目建设用地约为300亩，新建钢结构蔬菜种植大棚60000㎡（大棚包含遮阳系统、保温系统、排水系统、灌溉系统、电子化设备系统和通风系统）分阶布置、并配套实施场地平整200001平方米、新建水池3口、新建集散点、道路硬化1.5km等附属设施。
2.绩效指标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占地面积
	300亩

	
	
	钢结构蔬菜种植大棚
	60000㎡

	
	
	场地平整
	200001㎡

	
	
	水池
	3口

	
	
	集散点
	1处

	
	
	道路硬化
	1.5KM

	
	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建设成本
	2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农户及脱贫户年增收
	≥2000元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300人

	
	可持续影响
	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1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100%


（三）项目资金申报及拨付情况

巫山县乡村振兴局 巫山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提前批市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市级重点项目）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巫山乡振发〔2023〕68号），下达项目资金1,500.0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支出资金1,224.07万元。

（四）项目实施内容及进展情况
根据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提供的验收资料，完成钢结构蔬菜种植大棚60148㎡，其中单体蔬菜大棚12828㎡、连栋蔬菜大棚45120㎡、智能化大棚2200㎡；新建蓄水池1500m³、水泵房1座，配套实施耕作层修复77811㎡、硬化道路改造683m、室外浆砌片石排水沟1177m等。项目实施单位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为重庆市远程路桥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开工，根据监理总结报告，项目于2025年3月完工，截至评价日验收工作尚未完成。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19〕12号）；

《重庆市市级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财绩〔2019〕19号）；

《重庆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购买专业服务办法（试行）》（渝财规〔2020〕4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推进区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渝财绩〔2020〕1号）；

其他与被评价项目相关的文件。

（二）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1.确定评价对象和范围，下达评价通知；

2.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根据相关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提交绩效自评报告；

3.确定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可以委托或邀请第三方参与；

4.通过信息采集、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了解评价对象相关情况；

5.拟订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包括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方法、数据采集表、调查问卷等；

6.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审查、核实、评判等；

7.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8.向有关部门（单位）汇报、反馈绩效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评判是否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通常用于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公共事业等。
2.比较法。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对不同部门和地区或不同时间段的同类评价对象的产出和效果进行比较，寻找异同，探求最佳管理方法和绩效提升路径。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测量各个影响因素对绩效目标实现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
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共性指标一般是指适用于所有评价对象的指标，具有普适性。主要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其中：决策指标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维度考核；过程主要分为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部分，资金管理指标侧重于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合规性，组织实施主要侧重于内控管理的健全性以及执行的有效性，专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相关性；产出主要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维度考核；项目效益主要侧重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四个维度考核。总分值为100分，决策占16分、过程占14分，产出占40分、效益占30分。
（五）绩效评价抽样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全面核查的方式。

四、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的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得分在80分以上低于90分的为良，得分在60分以上低于80分的为中，得分不足60分的为差。本次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绩效考核综合得分为75.63分，评价等级为中。
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决策情况分析（总分16分，得16分）

1.项目立项（总分5分，得5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总分2分，得2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该项目按照《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关于扎实开展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市级重点项目建设的通知》立项，得0.4分；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0.4分；与巫山县双龙镇人民政府的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0.4分；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0.4分；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无重复，得0.4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2分，扣0分，得2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总分3分，得3分）

该项目按照“村申报、镇初审、部门论证、县级审定”的程序入库并公示，得1分；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该项目实施单位委托重庆渝宏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可研报告，根据《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巫山发改审〔2024〕67号），可研报告经评估、审批，并经集体决策通过，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3分，扣0分，得3分。

2.绩效目标（总分7分，得7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总分4分，得4分）

该项目实施单位设定了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得1分；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单位职责密切相关，得1分；项目为促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所必需，得1分；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总分3分，得3分）

该项目实施单位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能完全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得1分；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3分，扣0分，得3分。

3.资金投入（总分4分，得4分）

（1）资金到位率（总分2分，得2分）

根据巫山县乡村振兴局 巫山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提前批市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市级重点项目）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巫山乡振发〔2023〕68号），下达项目资金1,500.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500.0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2分，扣0分，得2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总分2分，得2分）

根据巫山乡振发〔2023〕68号项目资金文件，下达资金1,500.00万元，项目实施单位以重庆华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预算审核金额1,242.14万元为最高限价进行公开招标。故该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2分，扣0分，得2分。

（二）过程情况分析（总分14分，得11.63分）

1.资金管理（总分6分，得5.63分）

（1）预算执行率（总分2分，得1.63分）

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500.00万元，截至绩效评价日，实际支付项目资金1,224.07万元，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1,224.07/1,500.00）*100%

=81.60%。得分=预算执行率*2=81.60%*2=1.63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2分，扣0.37分，得1.63分。

（2）资金使用合规性（总分4分，得4分）

经查阅财务管理制度及会计凭证等资料，资金使用符合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未发现资金使用不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1分；未发现资金使用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2.组织实施（总分8分，得6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总分4分，得4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该项目具有适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得2分；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总分4分，得2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现场查勘，该项目塑料大棚侧面通长通风口距离山墙0m不符合塑料大棚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项目概算批复时间早于概算编制合同签订时间，初设编制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且未及时办理财务竣工决算，得0分；未发现项目存在调整，得1分；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尚未完善，无验收报告，无结算报告，得0分；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2分，得2分。

（三）产出情况分析（总分40分，得27分）

1.产出数量（总分10分，得6分）

（1）项目建设完成率（总分10分，得6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竣工验收表并经现场勘查，该项目已完工并已投入使用，验收表上村级意见为“验收合格”并加盖公章，但未见业务办公室和镇（街）的验收意见签章，验收尚未完成，得6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4分，得6分。

2.产出质量（总分10分，得6分）

（1）项目建设合格率（总分10分，得6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竣工验收表，村级意见为“验收合格”并加盖公章，但未见业务办公室和镇（街）的验收意见签章，验收尚未完成，得6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4分，得6分。

3.产出时效（总分10分，得5分）

（1）项目完成及时性（总分10分，得5分）
根据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巫山发改审〔2024〕67号），该项目建设工期为8个月，根据监理总结报告，项目于2025年3月完工，截至评价日验收工作尚未完成，未办理结算、决算，未办理项目移交。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5分，得5分。

4.产出成本（总分10分，得10分）

（1）成本节约率（总分10分，得10分）
根据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巫山发改审〔2024〕67号），该项目计划投资1,492.24万元，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合同金额总计1,354.35万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1,492.24-

1,354.35）/1,492.24]*100%=9.24%，0%≤成本控制率＜20%，得1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0分，得10分。

（四）效益情况分析（总分30分，得21分）

1.经济效益（总分5分，得5分）

（1）农户增收（总分5分，得5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工资表并经现场调查访问，该项目建成后吸纳当地农户从事优质蔬菜种植工作，实现农户年增收2,000.00元，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2.社会效益（总分5分，得5分）

（1）带动就业（总分5分，得5分）
根据可研报告中，该项目吸纳数十人从事优质蔬菜种植工作，结合工资发放明细和现场查勘，就业人数达十人以上，实现预期带动就业人数。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3.可持续影响（总分10分，得2分）

（1）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与执行（总分5分，得0分）

项目实施单位未建立与项目配套的利益联结制度，得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5分，得0分。

（2）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总分5分，得2分）

项目实施单位建立了后续运行管理机制，得1分；该项目未办理竣工决算，形成的资产未进行入账管理。经勘查现场，项目建成后续运行维护不到位，维修和更换不及时：蔬菜大棚的塑料薄膜多处破损严重，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3年；遮阳网多处大面积破损，影响温光性能；侧边防虫网多处破损，网眼尺寸变大，破坏防虫效果；固膜卡脱落；推拉门有脱轨迹象等，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3分，得2分。

4.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总分10分，得9分）
（1）受益群众满意度（总分10分，得9分）
经现场对11户受益农户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并统计计算，平均综合满意度为90%，得9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1分，得9分。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管理方面

1.设计缺陷

根据种植塑料大棚工程技术规范（GB/T51057-2015），塑料大棚侧面通长通风口距离山墙不应小于1m，经现场查勘实际建设的大棚两侧通风口距离山墙0m不符合塑料大棚工程技术规范要求。

2.时间倒置

（1）概算批复时间早于概算编制合同签订时间

2024年4月25日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巫山发改审〔2024〕67号），对评估后的可研（含概算）、初设审批同意；但项目实施单位概算编制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24年4月29日，概算批复需以编制成果为依据，时间倒置。

（2）初设编制早于合同签订时间

该项目初设定稿时间为2024年3月，但初设合同签订时间为2024年4月26日，时间倒置。

3.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2024年4月26日，项目实施单位与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初步设计合同》金额14.46万元，约定审图合格后支付100%，实际支付比例为80%；2024年4月29日，项目实施单位与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图设计合同》金额28.93万元，约定审图合格后支付至90%，项目竣工验收后支付至100%，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完工，实际支付比例为80%，未按合同约定执行。

4.验收手续待完善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未见分项施工验收资料，未见竣工验收申请和竣工报告，提供的验收表未填写验收日期，未见业务办公室和镇（街）的签章。
5.未及时办理财务竣工决算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监理总结报告，项目完工时间为2025年3月，截至绩效评价日，尚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根据《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竣工决算管理暂行办法》完工可投入使用或者试运行合格后，应当在3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
（二）项目后期维护方面

经勘查现场，项目建成后续运行维护不到位，维修和更换不及时：蔬菜大棚的塑料薄膜多处破损严重，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3年）；遮阳网多处大面积破损，影响温光性能；侧边防虫网多处破损，网眼尺寸变大，破坏防虫效果；固膜卡脱落；推拉门有脱轨迹象等。
七、相关建议
（一）项目管理方面
设计管控需对照《种植塑料大棚工程技术规范（GB/T5

1057-2015）》审核关键参数并增加复核环节；流程上梳理概算、合同、审批节点逻辑，建立台账避免程序倒置；合同履约应建立跟踪台账，按项目节点落实约定支付比例；验收档案需补充分项资料、完善验收表信息及签章并归集全流程档案；竣工决算按相关制度要求，在完工后3个月内完成编报审批。

（二）项目后期维护方面

建立项目常态化运维机制，定期开展大棚设施巡检，对破损的塑料薄膜、遮阳网、防虫网及时更换，对脱落的固膜卡、脱轨的推拉门及时维修，保障设施功能达标并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将本次评价结果用于后续管理：立项阶段完善可研、论证及风险评估；财务管理明确发票要求并加强审核；在项目管理中强化设计复核、规范流程节点、落实合同支付、完善验收档案、按时办理决算；运维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同时，结合实际需求编制预算、做好资金规划，财政部门依预算控资金，减少资源浪费。
九、特别说明

本评价报告仅用作巫山县财政局绩效评价用途，且不能免除被评价单位管理层完善、加强经营管理和财务核算的责任。本报告未经本所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由于对本报告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本所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评价报告连同所附附件一并有效，复印及其他事项无效。

附件：

（一）巫山县双龙镇钱家坝蔬菜大棚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二）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业证书》复印件；

（四）执业《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

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重庆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